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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文件㈡

关于 2018 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19年9月3日在鄂托克旗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鄂托克旗财政局

旗人大常务委员会：

受旗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2018 年财政决算（草案）提请本次

会议审议，并请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2018 年财政决算情况

2018 年，鄂托克财政工作在旗委、旗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

级财政部门的指导下，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工作思路，以十九

大精神为指导，以构建公共财政体系为核心，认真学习领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各项决策部署，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尽职履

责、扎实工作，大力组织财政收入，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落

实各项惠民政策，加强财源建设，强化财政监督，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奋力开创财政工作新局面，为鄂托克旗社会稳定和长

治久安作出了新的贡献，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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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决算情况

1.收入情况

2018 年，全旗累计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2380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54838 万元，增长 26.4%，完成调整后年度预

算的 100%。

分部门看：地税完成 128355 万元、增长 24.3%；国税完成

93903 万元、增长 12.3%；财政完成 40122 万元、增长 94.4%。

分项目看：增值税 75703 万元、增长 9.7%；营业税 76 万

元、增长 11.8%；企业所得税 20326 万元、增长 29.0%；个人

所得税 4448 万元、增长 33.1%；资源税 18094 万元、增长 14.2%；

城市维护建设税 22214 万元、增长 17.2%；房产税 16635 万元、

增长 21.7%；印花税 6546 万元、增长 28.2%；城镇土地使用税

27463 万元、增长 28.4%；土地增值税 483 万元、增长 257.8%；

车船税 2075 万元、增长 8.6%；耕地占用税 4120 万元、下降

49.2%；契税 2152 万元、增长 113.6%；环境保护税 1756 万元；

专项收入 13938 万元、增长 7.2%；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6501

万元、增长 156.6%；罚没收入 3597 万元、增长 150.7%；国有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5294 万元、增长 107.9%；捐赠

收入 595 万元、增长 501.0%；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106 万元、

增长 112.0%；其他收入 258 万元、增长 486.4%。

2.支出情况

2018 年全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1271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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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86 万元，增长 15.8%，完成调整后年度预算的 100%。其中：一

般公共服务支出 31682 万元；国防支出 27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12791 万元；教育支出 46407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3456 万元；文

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665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193 万元；

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 13146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43458 万元；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50584 万元；农林水支出 94890 万元；交通运

输支出 28247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8765 万元；商业服务业

等支出 2165 万元；金融监管事务支出 526 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

支出 7688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2374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783

万元；其他支出 112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12708 万元；债务发行

费用支出 58 万元。

3.平衡情况

2018 年全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238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74172 万元，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上年结余 13840 万元，上年结

转 40706 万元，调入资金 4500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62547 万元，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956 万元，收入总计 570101 万元。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12716 万元，上解支出 26598 万元

（其中：体制上解 23542 万元、专项上解 3056 万元），一般债务

还本支出 36141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7149 万元，

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结余 5246 万元，支出总计 497850 万元。

收支相抵后年终一般公共预算结余 72251 万元。

4.转移支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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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转移性收入共 174172 万元，完成调整后年度预算的 1

00%，其中：返还性收入 4898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49656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19618万元。除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按规定用

途安排使用外，上述返还性收入，以及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中的

体制补助、均衡性转移支付、旗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

入、固定补助、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等

财力性转移支付统筹用于全旗各项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保障工

资正常发放、维持机构运转、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基本民生项目

等支出。其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按照规定要求和资金管理办

法专款专用。

（1）返还性收入 4898 万元。其中：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605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480 万元；增值税税收返还收

入 2042 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1771 万元。

（2）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49656 万元。其中：体制补助 541 万

元；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 6661 万元；旗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

资金 1134 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16859 万元；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

支付补助收入 7753 万元；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1807 万元；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 665 万元；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收

入 1883 万元；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收入 754 万元；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收入 746 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280 万元；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2317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9147

万元；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2000 万元；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 5 —

459 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64 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19618 万元。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

理办法专款专用。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1091 万元，公共安全 37

万元，教育 5235 万元，科学技术 1272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 97

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4463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1983 万

元，节能环保 20318 万元，城乡社区 471 万元，农林水 42212 万

元，交通运输 18554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 4116 万元，商业服务

业等 841 万元，金融 219 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 111 万元，住房

保障 1439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 225 万元，其他收入 16055 万元。

5.其他情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

的通知》（国办发〔2014〕70 号）文件要求，将政府性基金 4500

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并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年末预算周

转金余额为 0，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17149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决算情况

1.收入情况

2018 年全旗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6825 万元，增长

20.5%，完成调整后年度预算的 100%。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 14877 万元，增长 17.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774 万

元，增长 8347.6%；污水处理费收入 174 万元，增长 6.1%。

2.支出情况

2018 年全旗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6460 万元，减少 8.3%，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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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调整后的 100%。其中：文化体育与传媒基金支出 1 万元，减少

99.2%；城乡社区事务基金支出 15299 万元，减少 3.4%；彩票公益

金相关支出 826 万元，减少 52.3%；债务付息支出和发行费支出

334 万元，增长 39.8%。

3.平衡情况

2018 年全旗政府性基金收入 16825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504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22814 万元，上年结转 4446 万元，收入总计

44589 万元；全旗政府性基金支出 16460 万元，调出资金 4500 万

元，债务还本支出 5588 万元，支出总计 26548 万元；收支相抵后，

年终结余 18041 万元。

4.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情况

2018 年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504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情况

根据现行国有资本经营政策规定，2018 年底我旗国有企业均

利润较低且属于转型发展阶段，收益均不上缴，因此国有资本经

营决算收入、支出全部为零。

（四）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

2018 年，我旗社保基金总收入 92761 万元，完成调整后年

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减少 11673 万元，下降 11.18%；总支

出 56441 万元，完成调整后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加 9417

万元，增长 20.03%；本年收支结余 36320 万元，年末滚存结

余 25207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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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前年度结转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结转以前年度专项资金 10.93 亿元，当年累计兑付 8.03

亿元，剩余 2.9 亿元。

二、认真落实各项重点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1.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稳步推进

2018 年 9-12 月化解全口径债务 7.8 亿元，其中化解隐性

债务 7.16 亿元，完成 2018 年度化债任务的 126.25%，化解限

额内债务 0.64 亿元。分措施看，预算安排化解 1.55 亿元、资

产处置化解 0.12 亿元、核销化解 2.55 亿元、审计核减化解

0.08 亿元、平台剥离化解 3.5 亿元。

2.精准脱贫巩固提升

2018 年，兑付扶贫资金 1324 万元，上级少数民族发展专

项资金 313 万元，易地扶贫资金 755.68 万元。同时，为加强

执行监控、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鄂尔多斯市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结合我旗实际，制定并印发了《鄂

托克旗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目前，扶贫资

金动态监控平台已按自治区要求正式上线运行，并按要求及时

进行相关业务的操作。

3.污染防治逐项跟进

我旗高度重视中央环保督查问题的整改，积极配合环保等

相关部门抓好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工作，全力支持棋盘井、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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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区环境综合整治。全力做好本级预算资金的保障工作，围

绕年初预算，通过调整预算、项目整合等方式，加大环保资金

的预算安排力度，我旗全年兑付上级环保专项资金 6745 万元；

积极争取到上级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共计 1.82 亿元。

（二）保障民生和重点领域支出。

民生支出 34.60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3.8%；财政八

项支出 23.77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57.6%。全年教育累计

投入 4.64 亿元，改善了校舍安全建设、办学条件，全面加固了棋

盘井实验小学、碱柜村小学教学楼，续建苏米图幼儿园工程，保

障 140 名农村牧区教师误餐补助和交通费，保障贫困学生补助资

金 993 万元，受助人达 3293 人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年累计培

训教师 2336 人次；社会保障支出达 3.62 亿元，及时足额发放全

旗 7545 名企业退休人员、10921 名城乡居民的退休金，3147 名民

政优抚困难群众的救济资金及 5371 名 70 周岁以上老人的高龄津

贴等民生补贴资金；农林水支出达 9.49 亿元，保障了少数民族发

展资金，全面落实了各类扶贫资金、生态保护政策、惠农补贴政

策，拨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农机购置等补贴资金；交通运输支出 2.82 亿

元，全面落实了城乡道路客运成品油价格财政补助政策，全年共

拨付城市公交、农村客运、出租车成品油价格补贴资金 1898 万元。

（三）逐步推进预算绩效评价工作

2018 年，我旗举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评价管理理论与实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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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培训班，邀请北京中泽融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业务

总监常珍珍、上海市绩效评价师梁刚教授分别就“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顶层设计和预算编制阶段的实施路径”、“绩效运行

监控理论知识与实务操作”、“绩效评价操作实务”进行了细致

的讲解。培训涉及财政局各业务股室相关人员及各苏木镇、旗直

预算部门的主管会计和项目主要负责人，逾 400 余人。在全旗上

下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理念，为绩效管理中期监

控及绩效自评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三、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一）2018 年债务总体情况

2018 年，政府性债务期初余额为 410273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为 85361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41729 万元，政府性债务年末余额

共计 455699 万元，合理控制在自治区下达我旗的地方政府债务余

额限额内。

（二）2018 年债务分项情况

1.一般债务情况

2018 年，期初余额 395080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为 62547 万元，

债务还本支出 41729 万元，年末余额 423859 万元。

2.专项债务情况

2018 年，期初余额 15193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22814 万元，

债务还本支出 5588 万元，年末余额 31840 万元。

各位委员，2018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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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财政局肩负重

要使命，面临繁重任务，我们将再接再厉、鼓足干劲，把旗委、

政府关于财政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抓出成效。同时，

广大干部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提高政治站位，提升业务本领，锤

炼过硬作风，努力完成财政预算任务和财政各项工作目标，为加

快建设富裕富有、美丽美好、繁荣繁盛的现代化鄂托克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